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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滯納金核算之正確性 

 

 代收地方稅逾期之繳款書，核算滯納金後，於建檔時
常發生將核算「滯納金金額」誤登打於「滯納利息」
欄位，增加銷號異常案件之處理作業，請經收(建檔)
人員特別留意。 

 代收「印花稅無條碼繳款書」已逾期繳款書，因繳款
書之「繳納期限」欄位列示「於次期開始十五日內繳
納逾期依法加徵滯納金」，部分經收人員未注意已逾
繳納期限，常發生短收滯納金之情形。(附件1) 

 代收印花稅繳款書如屬自動補報補繳案件，繳款書上
如已列示「免徵滯納金，另加計利息」字樣且經承辦
人蓋章，請經收人員免再核算滯納金，但需依郵局1年
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依天數計算利息。(附件2) 

 



 代收印花稅大額憑證稅額繳款書(稅目代號：19N)，該
繳款書「繳納期限」欄位已列示「逾限繳納案件，收
款機構請免加徵滯納金」，請免再核算滯納金，以免
溢收。(附件3) 

 代收逾期之稅額繳款書，核算滯納金仍請注意計算至
元為止，角以下請一律無條件捨去(勿四捨五入)，以
免溢收稅款徒增小額退稅案件，並維護納稅人權益。 

☆舉例如下：本稅5,650元，逾期3天，應加徵1﹪滯納
金5,650 元×1﹪＝56.5元，請收56元，勿四捨五入
誤收57元。 

加強滯納金核算之正確性 

 



      無條碼繳款書建檔之正確性 

 建檔方式及寄送作業： 

   「縣市稽徵單位」、「細稅目別」、「IDN/BAN」、「繳
納金額」等4項基本資料之登打正確性，以減少後續金資
流作業錯誤；另如查無統一編號，可輸入A234567893，並
請代收金融機構將繳款書報核聯(或留存聯影本加蓋與正本
相符印章)連同彙計單寄送稅捐機關(請分別依國稅及地方
稅寄送)，以利銷帳。 

 常見錯誤： 

  將「縣市別」代號或「稅目別」登打錯誤，例如：代收移
送行政執行地方稅滯納稅款(附件4)，稅款所屬「縣市別」
請依繳款書稅捐稽徵機關抬頭或管理代號第一碼判斷(D屬
臺南市)，勿以納稅人地址作為判斷基準；另常發生代收
金融機構承辦人員未將無條碼繳款書報核聯(或留存聯影
本)寄送稅捐機關。 

 



 逾期繳納案件將繳納期限誤登為代收(繳納)日期，代
收(繳納)日期請應正確輸入實際繳款書收款戳章日期。 

 

 年度登打錯誤，每年遇年初因跨年度，如屬次日登帳
請留意將整批繳納日期之年度登打正確 (例如：106年
易誤登打為105年)，以避免整批建檔錯誤之情形。 

 

 

 

 

 

      加強次日帳建檔正確性 



  執行費用入帳 

 常見錯誤-代收行政執行案件執行費用收據(如圖)，其
非屬稅款，請入帳至執行費專戶(009045097123)。 

 

009045097123 009045097123 



  誤刷繳款書情形 

 稅額相同，1筆重複刷、1筆漏刷，造成稽徵機關銷號
及退稅錯誤情形，建議代收金融機構可建置避免同管
理代號及金額重複入帳之機制，目前部分金融機構已
有建置提醒管控之機制(例如部分農會遇同管理代號及
金額之繳款書須經主管核可始可刷該筆重覆繳款書之
條碼)，可減少刷錯之情形。 



 部分金融機構將收款機構留存聯誤交納稅人，造成稅
款未入帳及銷號之情形（待查稅款），需待稽徵機關
催繳或移送執行時，納稅人告知其有收據聯，易造成
納稅人不滿，影響納稅人權益，請各代收金融機構承
辦人員特別注意。 

 

 如有上述情形日後查明需補入帳，可洽詢稽徵機關儘
速辦理補入帳事宜；目前仍以4月使用牌照稅、5月房
屋稅及11月地價稅3大稅開徵期間，發生待查稅款件數
居多。 

 

 

  收款機構留存聯誤交納稅人 



  人工登打3段條碼內容之正確性 

 部分繳款書因條碼異常或代收金融機構之刷條碼機器
數量不足，以人工登打3段條碼資料時常發生將條碼數
字登打錯誤致銷號異常案件增加，需請代收金融機構
協助調閱留存聯查對更正，請代收金融機構特別留意
以人工登打3段條碼內容之正確性。 



  稽徵機關如遇銷號異常案件，請幫忙協助 

  調閱留存聯 

 處理銷號異常案件常需金融機構協助調閱留存聯，請
金融機構協助調閱查對，以儘速完成銷號程序。 

 

 經系統勾稽同1日、同1人、同筆管理代號、同金額，
如有重複(2筆以上)，請代收金融機構協助查對資料，
確認有無誤刷之情形，以維護納稅人之權益。 

 

 



 「娛樂稅」建檔應注意事項 

 娛樂稅如期繳納可扣領獎勵金1%，若逾期繳納而程式
仍誤扣獎勵金，請代收金融機構配合補回登錄，亦即
刷出條碼金額後，於電腦系統「滯納利息」欄位輸入
「逾期繳納沖銷已扣領獎勵金」金額，另「滯納金」
欄位輸入依本稅計算之滯納金，以免徒增銷號異常案
件。(舉例說明如附件6) 

 

 如遇當月10日逢假日，可順延次營業日亦可扣除1%獎
勵金。 

 



  地方稅定期開徵期間(後)代收稅款常見錯誤 

 納稅義務人持逾期繳款書至代收稅款處繳納，常發生
漏收逾期滯納金之情形，例如：納稅義務人同時持當
期及以前年度已逾期之繳款書，經收人員因未即時掃
描建檔，易產生逾期繳款書漏收滯納金之情形。 

 

 納稅義務人持逾期繳款書至代收稅款處繳納，請核算
滯納金後勿再加收滯納利息，仍有部分金融機構之經
收人員有溢收滯納利息之情形，徒增小額退稅案件。 

 

 



  其他常見問題 

 地方稅除印花稅、娛樂稅自動補報補繳計算利息外，
逾期第3日起只「加計滯納金不加計利息」；另使用牌
照稅違章案件罰鍰繳款書及保證金繳款書如已逾繳納
期限不需再加計滯納金及利息。 

 



謝謝指教～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附件1 

舉例說明： 
所屬年月份：105年11-12月 
繳納期限：106.1.15 (次期15日內)遇假日故順延至106.1.16 
106.1.17~106.1.19不收滯納金 
106.1.20起每逾3日加收1﹪滯納金，本案106.3.2繳納， 
正確應加收10﹪滯納金28元。 
 

m 貳捌 

參壹陸 



附件2 



附件3 



附件4 



附件５ 



附件６ 

舉例說明： 

限繳期限至111.1.21 

111.1.22~111.1.24不收滯納金，本案於111.1.27繳納， 

不可扣抵獎勵金1﹪ (15元) ，應加收1﹪滯納金(15元)，合計應收1,602 (1,572+15+15)元。 

 


